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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科技大學一一四學年度第 2學期 

第六次學務處主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5年6月16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會議地點：有庠10604團輔室會議室  

主    席：林演慶學務長                                 紀錄：魏曉婷 

出席人員：賴文魁組長、曾騰輝組長、鄧碧珍組長、傅孝維主任、廖美惠主任、

丁瑞昇執行秘書 

壹、 主席報告 

一、 115 年度上半年內部稽核學務處均已完成，本次學務處均無建議與缺失，請各組持續追

蹤例行業務。 

    稽核人員 
 

日期 

稽核單位 

備註 
第二組  

何丞世、顏昭文 
15:00~17:00 

第三組 
陳順興、黃芬芬 

15:00~17:00 

第四組 
吳憶蘭、朱昌龍 

15:00~17:00 

03月 24日(一)   
體育衛生保健組 

13:30~15:00 
已完成 

04月 08日(三)  生活輔導組(校安) 諮商中心 已完成 

04月 15日(三)   課外活動組(課外) 已完成 

04月 16日(四)  生活輔導組(生輔)  已完成 

115年 4月 20日（一）~4月 24日（五）期中考試週 

04月 29日(三) 內部稽核小組會議 

05月 20日(三)   課外活動組(服學) 已完成 

06月 10日(三) 職涯發展中心   已完成 

06月 17日(三) 內部稽核小組會議 

07月 08日(三) 115年度獎勵補助款期中稽核 

二、 115年 6月 13日(六)114學年度畢業典禮圓滿完成，感謝各單位主管同仁協助。往後典

禮致詞順序請再留意確認，另外未來請安排英文老師協助口譯。 

三、 有關 114學年度校內預算，7月底報帳工作，於 115年 8月 4日(二)中午 12點，截止書

面收件；網頁預算會計系統開放至 115 年 7 月 31(五)晚上 12 點（停止填單作業）。 有

關任何所得（包含薪資、鐘點費、臨時工資、工讀金、演講費等），因攸關年度個人綜所

稅申報，所得各類支出的單據請務必在 115 年 7月 9日(四)前送至會計室，若 115 年 7

月 10日(五)~7月 31日(五)仍有活動需支付所得，請來電告知或 mail通知預算負責人，

並在活動結束隔天中午前單據送交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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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4學年度預算(為會計系統中預算類別標示「A 校內預算」、「Z 歷年保留款」及「Z10 

歷年保留款-特色計畫」者)不能保留。只有「Y 歷年結餘款」才能辦理保留，敬請於 8

月 13日(四)前提供預算保留之簽呈(電子檔或影本)至秘書室辦理。若各組精算各組校內

預算若有用不完之經費請於 115年 6月 29日(一)提出，將預算變更給有需求的組別。 

五、 115年 7月 2日(週四)下午 13點 50分至 16時 30分為「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

成效」視訊審查會議，敬請各位主管同仁當天不要請假，委員可能會抽查會詢問問題，

請各位同仁待命。 

六、 再次提醒，115年 7月 6日(週一)特邀請國家文官學院公文製作與習作講座邱忠民老師，

擔任 114學年度學務增能講座-公文寫作與技巧講師，敬請主管同仁共同參與。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一、 案由：114學年度畢業典禮經費尚有不足，惠請學務處各單位支應，請審議。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決議： 

(一) 處本部支應 5萬元、課外組支應 1萬元，餘請各單位檢視是否有可支應的費用

於 115年 5月 20日(三)前提出，以利進行預算變更供辦理畢業典禮活動使用。 

(二) 有關社團演出費與原青社服裝租借，請於畢業典禮協調會提出討論是否能比照

往年由秘書室支應。 

(三) 因原民表演常會於各項慶典與招生活動演出，請原資中心 116年規劃透過獎補

助款與原民計畫款項購買原民族服數套，以免每次都需租借費用，也能讓表演

服裝整齊統一。 

     執行情形：社團演出費與原青社服裝租借費用，經 115年 5月 20日畢業典禮協調會決

議由秘書室支應；餘不足之款項 2萬元已由處本部完成支應。 

二、 案由：審查 114學年度校外運動競賽優勝獎學金，請審議。 

【提案單位：體育衛生保健組】 

     決議：照案通過，請依規定發放獎學金。  

     執行情形：已請所有獲獎同學簽領領據，正進行會計核銷程序發放獎金。 

參、 提案討論 

一、 案由：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獎勵要點」，如

附件一（P.4)，請審議。 

【提案單位：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說明： 

（一） 為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一條，

設置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獎勵，鼓勵在校(職)教職員工生考取原住民

族語言能力認證，法規全文如附件。 

（二） 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後，提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諮詢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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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第一點請修改為「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原住民族

語言為國家語言，為實現歷史正義，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與發展，保障原

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及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以下簡稱

認證），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規定，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

大學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第八點第一項第一款請修改為「(一)初中級不同族語認證之補助或獎勵，須擇

一申請，惟中高級以上之合格認證可重複申請，不在此限。」 

(三) 法規請附上申請書。 

(四) 修正後照案通過，請提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諮詢委員會審議。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0時30分) 

陸、 附件 

附件一_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獎勵要點(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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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_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獎勵要點(

草案)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獎勵要點 

O.O.O本校 O學年度第 O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諮詢委員會議訂定 

一、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為實現歷

史正義，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與發展，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依憲法增

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及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原住

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以下簡稱認證），特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規定特訂定「亞

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原住民族語言，係指原住民族傳統使用之語言及用以記錄其語言之文字、符

號。 

三、 本要點獎勵對象為本校在職(學)之教職員工生參加認證合格者。 

四、 申請人應於取得認證合格證書生效日起，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認證合格證書影本。 

(三)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影本。 

(四)領據。 

五、 申請文件有欠缺者，本中心應通知限期補正，並自補正期限屆滿時起七日內複審。 

申請資料經本中心複審不符規定或經書面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應駁回其申請。 

六、 獎勵金核發基準如下： 

(一)初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兩千元。 

(二)中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三千元。 

(三)中高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四)高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七千元。   

(五)優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一萬元。 

七、 申請案件審核合格並核定獎勵後，獎勵金逕撥申請人（或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帳戶。 

八、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勵；已獎勵者，本中心得撤銷並追回全部獎勵金： 

(一)不同族語認證之補助或獎勵，須擇一申請；惟中高級以上之合格認證可重複申請，

不在此限。 

(二)已通過較高等級認證，其後以較低等級認證申請本要點獎勵。 

(三)提供不實資料或虛偽之證明文件。 

九、 本要點經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諮詢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